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侦查监督部门职责行使主要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第129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

第37条  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

2．《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79条　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审尚不足以防止发生下列社会危险性的，应当予以逮捕：

（一）可能实施新的犯罪的；

（二）有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或者社会秩序的现实危险的；

（三）可能毁灭、伪造证据，干扰证人作证或者串供的；　

（四）可能对被害人、举报人、控告人实施打击报复的；

（五）企图自杀或者逃跑的。

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或者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曾经故意犯罪或者身份不明的，应当予以逮捕。

被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违反取保候审、监视居住规定，情节严重的，可以予以逮捕。

    第98条 人民检察院在审查批准逮捕工作中，如果发现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有违法情况，应当通知公安机关予以纠正，公安机关应当将纠正情况通知人民检察院。

第111条　人民检察院认为公安机关对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而不立案侦查的，或者被害人认为公安机关对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而不立案侦查，向人民检察院提出的，人民检察院应当要求公安机关说明不立案的理由。人民检察院认为公安机关不立案理由不能成立的，应当通知公安机关立案，公安机关接到通知后应当立案。
4．《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
  　第553条 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或者行政执法机关，认为公安机关对其控告或者移送的案件应当立案侦查而不立案侦查，或者当事人认为公安机关不应当立案而立案，向人民检察院提出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受理并进行审查。

　　人民检察院接到控告、举报或者发现行政执法机关不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应当向行政执法机关提出检察意见，要求其按照管辖规定向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移送涉嫌犯罪案件。

侦查监督部门的主要业务范围

1. 审查批准或者决定逮捕犯罪嫌疑人；

2. 复议复核公安机关不服不批准（不予）逮捕的案件；

3．批准延长侦查羁押期限；

4. 批准侦查部门重新计算侦查羁押期限，对于公安机关重新计算侦查羁押期限的案件进行备案审查；

5. 监督侦查活动是否合法；

6. 监督侦查机关（部门）的立案活动；

7. 监督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 

8. 审查办理报请核准追诉的案件。
审查逮捕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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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安机关应当立案而不立案的监督流程图


对公安机关不应当立案而立案监督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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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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纠正违法流程图

审查逮捕等办案中发现    群众控告和举报           上级院和领导交办等

案件管理中心受理案件


内勤受理登记并分案



承办人依法进行审查

依法调查核实，要求公安机关说明理由


制作审查报告


报部门负责人审核


报分管检察长决定


理由成立的不再纠正并答复              理由不成立的依法纠正并答复


情节严重的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                   情节轻微的口头纠正违法

公安机关收到意见后七日内可申请复查；无异议则执行


复查认为意见正确的向上一级检察院报告           复查认为纠正违法意见错误的，撤销


上级院通知同级公安机关督促下级公安机关纠正   认为不正确的书面通知下级院撤销



下级院向公安机关及有关侦查人员说明情况     将调查结果及时回复申诉人、控告人
纠正漏捕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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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长侦查羁押期限流程图














侦查机关（部门）报捕





侦查监督内勤分案








案件管理部门受案





审查案卷、复核证据、


制作审查逮捕意见书





部门负责人审核





提请检察长决定或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





分管检察长审批





部门集体讨论





作 出 决 定





系统生成文书





送达侦查机关（部门）





查 收 回 执





承办人办案








监督执行





承办人提出审查意见，报部门负责人审核





公安机关主动立案





检察长决定





承办人制作《要求说明不立案理由通知书》





公安机关不回函


不立案





送达公安机关





公安机关回函，说明不立案理由





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或直接通知立案





承办人制作《通知立案书》





送达公安机关





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不启动立案监督


程序，答复或移送





公安机关立案后三个月内未侦查终结





发出《立案监督案件催办函》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其他重大犯罪案件，公安机关不立案侦查，报请直接立案侦查





承办人提出意见，报部门负责人审核





公安机关反馈侦查情况





将《立案决定书》复印件送达检察院








部门负责人分案





公安机关仍不立案





报上一级检察机关商请同级公安机关处理





根据需要进行调查核实





公安机关在法定期限内侦查终结





公安机


关立案





线 索 受 理







































































线索受理





部门负责人分案





承办人提出审查意见，报部门负责人审核





不建议移送,


及时答复投诉人





检察长或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





建议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





承办人制作移送涉嫌犯罪案件意见书








送达行政执法机关





行政执法机关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





受理提请审查逮捕案件





发出《应当逮捕犯罪嫌疑人建议书》





侦查机关说明不报捕理由





侦查机关直接提请逮捕





对理由进行审查





作出是否批准逮捕决定





理由不成立可直接作出逮捕决定





同意侦查机关理由不再追捕





承办人发现遗漏应当报捕的犯罪嫌疑人





提出纠正漏捕意见报部门负责人研究





报检察长决定是否纠正漏捕








无权决定则层报上级院





有权决定院指派专人进行审查





部门负责人审核





分管检察长审批





法律文书送达层报检察院





承办人制作批准或不批准法律文书





有权决定则作出决定





材料不全则退回





需要补充材料的应当通知侦查机关（部门）





同级侦查监督部门进行审查提出意见





侦查机关（部门）提出延押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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